
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事项的专项意见 

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《关于对鸿达兴业股份有限

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296号）之二的要求，即公司独立董

事对《关于对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之“二、请结合上述事项及生

产经营具体情况，自查你公司股票是否触及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修订）》

第 9.8.1 条规定的应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，并说明判断依据。如触及实施

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，请及时进行风险提示并依规办理相关事宜；”我们核查了

公司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乌海化工”）、内蒙古中谷矿

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谷矿业”）停车检修计划会议纪要和检修计划，

对公司及子公司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沟通、了解、核实，现发表如下专项意见： 

乌海化工、中谷矿业本次停产检修时间预计一个月，会对公司第三季经营

业绩产生不利影响，但不存在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

能恢复正常的情形；也没有发现触及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年修订）》第 9.8.1

条规定的其他应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。 

乌海化工、中谷矿业本次停产检修前，对内外部市场环境及库存情况综合

研判，做出了生产计划调整和产品调度安排。 

乌海化工、中谷矿业在停产检修期间，按《关于乌海化工停车检修计划的

会议纪要》、《关于中谷矿业停车检修计划的会议纪要》、《乌海化工停车检修计

划》、《中谷矿业停车检修计划》的要求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推进检修工作，严格

根据检修计划进行检修，尽量减小停产检修对公司生产经营及业绩的影响。 

本次乌海化工、中谷矿业实施停产检修有利于提升生产设备性能、确保生

产装置安全有效运行，能够促进公司生产经营良性发展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



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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